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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就從現在開始，築夢踏實，勇於挑戰，迎向豐盛人生！

生！ 

請學藝股長在導師時間宣達並張貼於公布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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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輔系(科)及雙主修申請時間延長至 5 月 8 日（星期三）。修讀輔

系或雙主修除可認抵學分學程之畢業門檻，還有其他鼓勵措施如下： 

(一)日間部學生如果僅有輔系(科)或雙主修之學分尚未完成而延畢，延畢在學期間將

不收學費喔！ 

(二)可於第二階段選課後，提前辦理人工加選(含跨部選課)。 

(三)可於該學期選課學分數之上限外，加修輔系(科)或雙主修之他系(科)1-2門課程。 

(四)可以選讀暑修課程，並於完成輔系(科)或雙主修後，可辦理暑修課程之退費。 

二、期中考的成績將於 4月 29日(星期一)開放查詢。同學於查詢後如有疑問，請務必盡

快聯絡任課教師。 

三、請應屆畢業班同學注意自己所屬科系畢業學分數(必修、選修及選修本系最少學分數

等)、通識選修類別及學分數，以及相關畢業門檻(如英檢、專業、資訊及學分學程或

課程模組)等條件，並積極完成畢業門檻條件，以如期畢業。 

四、請同學由學校網頁在校學生學生身分主頁面—就學服務，進入「學分認抵系統」

確認應修之學分並認抵學分。本學期系統開放至 4月 30日(星期二)。 

 

【課務組】 

一、調整雲科大閱卷作業教室公告 

113 年 4 月 29 日(一)至 5 月 3 日(五)綜合教學大樓 6 樓、7 樓和 8 樓教室調整；113

年 4月 30日(二)綜大 1樓表演廳及 B1演講廳課程須調整至一般教室上課。 

二、本學期停修公告 

期中考後同學欲申請停修請注意下列相關規定(提醒：停修之科目於成績單上會註記

【停修】)，若為必修科目則要考量日後重(補)修的問題。學習上如遇任何問題，宜

優先考量善用學校各式學習輔導資源來改善學習成效。 

(一)停修資格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期中成績 49 分(含)以下科目為限。但有下列

情況者，不在此限： 

1.學生於當學期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

(含)以上者，得依本辦法針對不及格科目提出申請辦理停修。 

2.學生因重複修習課程，經系上認定者。 

3.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如有適應不良等特殊因素，經開課系(科)與職涯發展

暨校友服務處同意者。 

＊惟停修後之修讀總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當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 

(二)停修作業 

1.辦理時間：4月 29 日(一)至 5月 10 

日(五)止，以申請 1 次為限。 

2.同學於學生選課系統 (網址：

http://140.131.78.106/selectGuide/)線

上申請 

★各學制(不含五專部一至三年級)申

請停修之學生，採線上申請辦理，不

需送紙本。 

3.五專部一至三年級申請停修之學

生，線上填妥停修申請書須列印出紙本，並經導師、任課教師及所屬各系(科)

核章後，送交至教務處課務組辦理後續審核作業。 

4.在停修結果正式公告前，提醒同學仍要到班上課，若無故不到課，個人缺曠紀

錄將受影響，課程停修前缺曠之紀錄，不得註銷。 

(三)有關課程停修詳細規則請參閱教務處網頁「學生選課辦法」。 

三、五專部一年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補救教學輔導班 

為協助同學順利通過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課務組將開設補救教學輔導班，並邀

請教學經驗豐富老師進行輔導，歡迎同學報名參加（忠孝 3樓課務組，分機 1204）。 

輔導時間：3/20(三)、3/27(三)、4/10(三)、4/24(三)、5/8(三)、5/15(三)、5/22(三)  

15:20～17:10，共計 14小時。 

四、畢業班上課時數調整說明 (日二技、日四技、五專部、國際產學專班) 

週次 第 1～8週 第 9～13週 第 14週 共計上課時數 

日期 2/19～4/12 4/15～5/17 5/20～5/24 全學期 

2學分課程 
每週上課 

3小時 

每週上課 

2小時 
由教師規劃指定

SDGs 實踐非同步

教學課程內容 

※6/2(日)畢業典禮 

36小時 

3學分課程 
每週上課 

4小時 

每週上課 4小時 

(期中、期末考試週

上課 3小時) 

54小時 

(一)碩士班及雙軌旗艦畢業班級因該學制到校上課天數之限制，將維持上課至第 18

週止。 

(二) 修讀各類型校外實習課程，請依與廠商簽訂之實習合約期間，實習至期滿為止。 

(三)修讀「通識課程」者，因屬跨年級共同上課，仍須依學期起訖期間上課至第 18 

週止（無法提前結束上課）。 

(四)各學制畢業班同學於第 2學期「隨班附讀或選修」低年級課程（含體育）者，請

依原班級課表上課至第 18週止（無法提前結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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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輔導資源 

輔導資源有同儕輔導、教師 Office Hour、語言診斷中心、圖書館學科諮詢、各類型

輔導課程等，同學可多加利用。相關資訊同學可與各任課教師、導師或系(科)辦公室

詢問，亦可至教學發展處學習促進組詢問。 

六、一般教室借用 

(一)同學若要借用教室，須徵得相關授課教師同意，並請老師上網登錄後印出教室

借用單，經教師簽名後，於借用前 1日 17：00前將教室借用單送教務處課務組

辦理。 

(二)借用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午 8:20 至 18:00，其餘時間請洽進修部課務

組或總務處。 

七、請同學準時上課不缺席，並留意個人缺曠課紀錄 

(一)若修習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

期末考試，已參加者期末考試成績不予列計，該科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計。 

(二)有關期末扣考規定請參閱本校學則第 54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48條規定。 

(三)課程缺曠紀錄如有任何問題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向生輔組（忠孝樓 1樓）洽詢。 

八、提醒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教科書。 

九、請大家共同維護上課權益 

注意學校最新消息、公告、校內電子郵件與班導師(或班級幹部)之宣導，各項作業請

按時完成，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各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協助辦理。 

十、防疫提醒： 

確診同學完成系統通報後，請主動與導師及各授課老師聯繫，防疫隔離期間請利用

數位學院進行線上自主學習。 

 

【聯合服務中心】 

一、智慧講桌是重要教學設備，為維護設備品質，課餘時間應關閉講桌充分散熱，請勿

在非上課時間利用講桌觀看影片，避免吵雜的聲音影響其他班級上課。  

二、社團活動若需長期借用可攜式設備，請務必妥善保管，活動結束後，即時清點設備

數量及配件是否齊全，確保未遺留在活動場地。 

三、請共同維護校園及教室整潔，勿將食物和垃圾留在教室內，防止老鼠啃咬講桌電線。 

【語言中心】 

一、近期校內外英語活動： 

(一)2024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語比賽 

目的：為鼓勵大專院校學生相互觀摩與

切磋，提升英美文學欣賞與英語

演說能力，特辦理英詩團體朗誦

比賽與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報名時間：113年 5月 3日(星期五)止。 

參加對象：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目前就讀於國內各大學院校或五專四、五年級

在學學生。 

(二)文藻外語大學舉辦「2024年文藻盃第 22屆全國日語辯

論比賽」 

目的：藉由辯論比賽，提高國內大專院校等高等教育機

關日語學習者之日語能力、理論性思考能力、批

判式思考能力、傾聽能力、資料蒐集、分析、運

用能力及口頭發表能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5月 8日止。。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日文系學生。 

 (三)萬能科技大學舉辦「2024萬能盃全國技專校院暨高中

職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目的：為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藉由本競賽活動，讓

學生透過互相交流學習，培養學生英語表達能

力。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5月 9日止。 

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技專校院非外語相關科系在學學生與全國公私立高中職

在學學生。 

【英語角落】 

A stick in the mud 老頑固 

 

A: You should really replace your 20-year-old cellphone with a smartphone. 

B: But I really love my old cellphone. 

A: You’re such a stick in the mud. 

 

replace (v.) 替換 

cellphone (n.) (一般)手機 

smartphone (n.) 智能手機 

such (adv.) 如此 

活動詳情 
團體朗誦比賽 

報名連結 

即席演講比賽

報名連結 

   

活動詳情 報名連結 

  

活動詳情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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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習中心】 

一、學分學程資訊哪裡找？請至【教務處】【跨領域學習中心】網頁查詢。 

二、申請學程：►學生資訊系統。 

申請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學程：113年 5月 28日(星期二)～9月 18日(星期三)。 

三、放棄學程：►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放棄修習申請。 

四、學程選課：►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選課相關功能。若非於學分學程選課入口 

               選課，請於取得學分後，做課程認抵申請。 

五、修習完畢：►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學程修習完畢審查

申請。申請後，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核，審查結果同時也會寄發通

知至您的電子信箱，請密切注意。 

六、學程證書：學分學程請收到通知後再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微學程證明書請收到完

成學程通知之 7天後自行從「學生資訊系統」下載電子檔證書。 

七、學生申請認定學分學程及微學程修讀資格，同一時期以一學程為限。 

八、學生修讀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由學生所屬學系依循各系課程規劃程序認定是否認

列其畢業學分與畢業門檻。 

九、選課常見問題 Q&A： 

Q：我想要棄選學分學程，有時段限制嗎？  

A：可隨時於線上提出放棄學程。 

Q：選課有時段的限制嗎？  

A：選課時間與一般選課時間完全相同，分 3 階段選課，選課第 1 階段若欲選擇之

學程課程原選別為必修課程時，則僅開放 3名名額供學程選課(依選課順序決定)。

惟該課程原班人數已達上限，則本階段選課無法申請加選。 

十、學程懶人包、申請學程、學程選課及常見問題之說明，掃描以下 QR Code。 

 

懶人包 申請學程 學程選課 

   


